附件2
揭阳市申请经营性公墓建设审批流程图

申请人通过县级民政部门窗口提出申请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
当场或在2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并出具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


	
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审核材料      

材料不齐全或 
 不符合法定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受理条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齐全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法定形式          
	受  理 
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县级民政部门审核，10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，报市民政局审批


       
        不符合要求        
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


        
	
	
核发《批准设置通知》


	
市民政部门书面审查、实地核查，按程序报主要领导审批  （10个工作日内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准予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予许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结  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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